2023-2024学年校级奖学金评定要求变更说明

根据学院《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表彰奖励办法》的文件精神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考虑到《办法》中部分条件已不适用当前评定需求，特制定本说明。
一、评定种类

本次院级奖学金评定种类包括：

1.普通奖学金：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。

2.专项奖学金：优秀学生会、先进班级、党员示范寝（新增）、三好学生、三好学生标兵、优秀班干部、优秀学生会干部、突出贡献奖。

注：其他奖项评定由学院相关部门另行通知。

二、评定条件及奖励办法

本次校级奖学金部分条件和奖励办法发生变化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普通奖学金

     第十二条评选条件中第3条“考试、考查科目均无不及格和补考记录”变更为：参评学年所修必修课、限选课（不含任选课）均无不及格和补考记录。
第4条学业成绩和综合测评要求变更为：

1.一等奖学金

参评学年所有课程（不含任选课）平均成绩在本专业同年级学生中排名前10%以内。

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10%以内。
2.二等奖学金

（1）参评学年所有课程（不含任选课）平均成绩在本专业同年级学生中排名前15%以内。

（2）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15%以内。
3.三等奖学金

（1）参评学年所有课程（不含任选课）平均成绩在本专业同年级学生中排名前30%以内。

（2）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30%以内。
（二）三好学生

第十三条评选条件中第3条“体育成绩达70分（含70分）以上”去掉，第5条“本人所在寝室获得过‘文明寝室’”变更为“本人所在寝室参评学年获得过‘文明寝室’‘党员示范寝室’‘特色寝室’称号”。

新增第6条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15%以内。
（三）三好学生标兵
第十四条评选条件中第3条“体育成绩达80分（含80分）以上”去掉，第5条“本人所在寝室获得过‘文明寝室’”变更为“本人所在寝室参评学年获得过‘文明寝室’‘党员示范寝室’‘特色寝室’称号”。

新增第6条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10%以内。

（四）优秀学生干部
第十五条变更为优秀班干部和优秀学生会干部两个奖项，评选条件具体情况变化如下：

“优秀班干部”评选条件：

1.热爱党和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。 在校表现良好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。积极参加政治学习，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助，热爱劳动，关心集体，爱护公物，文明礼貌，诚实守信，尊师爱校，无损害学校形象行为。

2.担任班干部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。

3.成绩优良，遵守课堂纪律，完成学习任务，参评学年平均成绩排在班级前30%以内，无不及格科目和补考记录。
4.能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作用，团队协作精神好，积极参加班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。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，个人独立策划并组织班级活动两次（含两次）以上。

5.本人所在寝室在参评学年获得过“文明寝室”、“党员示范寝室”或“特色寝室”称号。
6.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30%以内。
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评选条件：

1.热爱党和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。 在校表现良好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。积极参加政治学习，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助，热爱劳动，关心集体，爱护公物，文明礼貌，诚实守信，尊师爱校，无损害学校形象行为。

2.担任校学生会或院学生会干部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。

3.成绩优良，遵守课堂纪律，完成学习任务，参评学年平均成绩排在班级前30%以内，无不及格科目和补考记录。

4.综合素质测评为班级前30%以内。
5.能积极参与校学生会或院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。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，个人独立策划或组织参与校学生会或院学生会活动两次（含两次）以上。

6.本人所在寝室在参评学年获得过“文明寝室”、“党员示范寝室”或“特色寝室”称号。

（五）党员示范寝室（新增）
“党员示范寝室”评选条件及奖励办法：

1.评选条件

（1）寝室至少有1名以上党员、预备党员，积极参加一站式社区、学院、校级党员活动、积极参与学生党员网格化管理相关工作。

（2）寝室内务卫生评选无不合格现象。

（3）寝室成员服从管理、正直热情、团结友爱、举止文明、互相关心、共同进步。

（4）在社区、班级以及学校其它学生组织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，在政治理论学习，模范带头作用方面，做出了突出成绩。

2.评选数量及奖励标准

“党员示范寝室”评选工作于每年10月份进行，评选数量40间，给予奖金600元/间。

（六）优秀学生会
1、评选条件：

（1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（2）学生会干部自身建设和模范作用好。

（3）凝聚力强，富有创新进取精神，能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学校和二级学院所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
（4）除参加学校规定的活动之外，在评奖周期内能够自主创新地组织开展大型活动 4 次以上，并有活动的详细记载。

（5）所在二级学院的平均到课率保持在90%以上，学生寝室获评“文明寝室”。

（6）积极组织开展教室、宿舍劳动教育基地卫生清扫及检查反馈工作，做好工作记录。
（7）学生会干部无违反校纪校规和恶意欠缴学费行为。

2、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不具备参与评选资格：

（1）违反团章和《湖南大众传媒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》规定开展活动的学生会。
（2）不接受校、院团组织指导的学生会。
（3）在组织各项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中有严重失职行为，影响恶劣的学生会。

（4）学生反映强烈，严重脱离同学的学生会。
3、评选数量及奖励标准

评选“优秀学生会”2个，给予奖金2000元/个。此奖金作为集体活动费用。

